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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公司治理新顯學座談：責任投資推升企業經營績效 

聯合國倡導責任投資原則，此一理念已整合至機構投資決策中，經濟日報與

台灣證券交易所合辦「責任投資─公司治理新顯學」座談會，分析台灣上市櫃公

司透過市場影響力來落實責任行為，未來應再強化法令規範並採階段式改革，使

台灣市場競爭力符合國際目標。 

「責任投資─公司治理新顯學」座談會由證交所副總經理簡立忠主持，勞動

部勞動基金運用局局長蔡豐清、金管會證期局副局長張振山、資誠永續發展服務

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朱竹元、國泰投信總經理張雍川出席，共同研討責任投資發展。 

簡立忠指出，良好公司治理，足以提升公司價值，2015 年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OECD）發布公司治理原則（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六大原

則中，其中一項即為「機構投資人、證券市場及其他中介機構在公司治理中扮演

的角色」，代表公司治理架構在投資價值鏈提供健全的激勵誘因，促進公司治理

實踐。 

著眼國際潮流，證交所已於 2016 年發布台灣「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守則」，

內容涵蓋三大特色，一是著重市場影響力來推動公司治理，二是守則具有彈性，

採取原則基礎與「遵循或解釋」的監理強度；此外，台灣原則與其他國家盡職治

理守則不衝突，隨時能適應外資機構及其母集團簽署他國守則之聲明。 

簡立忠表示，隨機構投資人在集中市場成交比重達四成，透過責任投資及發

布機構投資人盡職治理守則，來提升機構投資人對被投資公司的關注，以及強化

公司落實治理行為，已成全球提升公司治理水平一大助力。 

朱竹元表示，綜觀國際經驗，近年投入責任投資的金額不斷成長，其中社會

責任投資（SRI），大致可分為四面向，最多的一個類型為「負面表列」，亦即將

不適合投資的軍火、菸酒公司排除再進行投資決策，另一種是整合環境、社會與

公司治理原則（ESG）指標作為投資指南，還有一種為正面表列，反過來列出值

得投資對象，以及最後一種，自行羅列選擇標準。 

台灣值得借鏡方向為後三者，盡量以正面表列或具共識的指標，來篩選高價

值企業。 

張振山認為，最具效力的責任投資模式，是進一步強化機構投資人參與企業

營運管道，舉凡編列相關指數、發展指數化商品，及至今日，應鼓勵機構投資人

與企業正面溝通，來要求企業落實責任行為。為此，主管機關也將研議有效措施，

來營造投資人與企業間形成良性循環。 

勞動基金已率先響應責任投資，去年勞動基金公告釋出 24 億美元，委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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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進行社會責任投資，鎖定國際上重視環境、社會責任與公司治理績效的公司標

的。蔡豐清指出，從營運層次看，強化責任投資，其實有助公司提升經營績效，

因此受到機構投資人重視。不過，在資訊揭露上，企業應運用易於理解的語言，

讓投資人明瞭企業行為，如企業回收多少廢棄物，約當使用多少智慧手機，更能

獲得投資人共鳴。 

張雍川表示，國泰集團近年積極響應責任投資，不但金控旗下組成專門研究

小組，投信也設置私募基金，預計投入國內環保相關建設與公司，期望能發揮拋

磚引玉效果，引領更多同業加入。 
 
 
（資料來源：「公司治理新顯學座談 責任投資 推升企業經營績效」，2017 年 12
月 4 日，http://cgc.twse.com.tw/latestNews/promoteNewsArticleCh/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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